
 

 

网络平台共享消费者数据的策略选择及福利分析
−基于数据双重价值的视角

侯泽敏，綦    勇
（东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辽宁 沈阳 100169）

摘   要：消费者数据不仅会引致一级价格歧视，也能推动产品质量提升，形成消费者数据的双

重价值。基于上游供应商、下游网络零售平台和消费者的纵向利益关系，文章揭示了消费者数据共

享引致的质量创新和一级价格歧视的互动机理，提出了网络零售平台的最优数据共享策略及数据

共享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剖析了收益共享契约如何实现了纵向结构协调。与传统研究认为寡头结构

下的价格歧视会引致企业陷入囚徒困境，并在一定条件下会降低社会福利的结论不同，本文结果表

明：（1）网络零售平台与高质量供应商数据共享的条件是产品质量差异及消费者偏好成本均较低，

数据共享提高了高质量供应商利润；（2）网络零售平台倾向于与低质量供应商共享数据，上游低质

量供应商和下游网络零售平台的利润同时增加；（3）数据双重价值使得无论是单一渠道数据共享，

还是双渠道数据共享都可以改善社会福利，只是双渠道数据共享最大程度提升了社会福利；（4）双

渠道同时实施收益共享契约可以实现纵向结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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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数据作为最具价值的资产已融入经济价值创造过程中（李三希等，

2021）。越来越多的网络零售平台（京东、携程等）收集消费者购买和评价等数据（许恒等，2020），

并与上游供应商共享，以精准迎合消费升级趋势，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和个性化商品。美的、海

尔等品牌加入苏宁易购“C2M 反向定制”战略计划，希冀借助苏宁庞大的消费者数据库实现产品

精准供给；淘宝越来越注重将消费者数据赋能商家，一方面推动商家更好地经营产品并提升服

务质量，提高用户体验；另一方面，提升商家的平台依赖度。依托消费者数据，并以此为消费者提

供高质量产品已经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对我国高质量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企业利用消费者数据在推动产品质量提升的同时，针对消费者的“大数据杀熟”越来

越普遍（Borgesius 和 Poort，2017）。亚马逊基于消费者购买历史对 Diamond Rio MP3 执行动态定

价，差异幅度高达 40%；携程、去哪儿等针对不同手机品牌消费者推荐不同价位酒店，形成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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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大数据杀熟”实质是一级价格歧视，不仅容易损害消费者利益，更可能干扰市场秩序。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明确指出“大数据杀熟”构成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差别待遇

的行为。一方面是基于消费者数据的产品质量创新，另一方面是基于消费者数据的一级价格歧

视，这形成了消费者数据的双重价值。从消费者数据双重价值视角探讨下游网络零售平台与上

游供应商数据共享策略及其影响社会福利的作用机理，明确数据利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我

国加快数据共享、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数据共享引致的消费者数据双重价值无论是对消费者，还是上游供应商及下游网络零售平

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消费者而言，数据共享引致的质量创新正效应和价格歧视负效应改变

了消费者购买选择，影响消费者向谁购买产品。对下游网络零售平台而言，首先，价格歧视有助

于攫取超额利润，但消费者对歧视定价的关切将降低网络零售平台价格歧视的动机；其次，数据

共享在提升供应商产品质量的同时引致了生产成本增加，批发价格上升，降低网络零售平台数

据共享的动机；第三，产品质量提升有利于增加消费者购买，需求效应对网络零售平台有利。对

上游供应商而言，首先，质量创新效应不仅意味着高竞争优势，也意味着高生产成本，形成成本增

加效应；其次，价格歧视对质量创新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基于价格歧视的批发价格上

升为供应商的质量创新提供了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批发价格上升已经为供应商带来超额利润，

反而可能会降低其质量创新动机。更重要的是，纵向结构主体对质量创新效应、成本增加效应和

需求再分配效应的不同需求导致的纵向结构不协调会影响社会福利。

本文基于上游供应商、下游网络零售平台和消费者相互作用的利益关系构建三方博弈模

型，结果表明：网络零售平台是否数据共享与上游供应商特征有关，当产品质量差异及消费者偏

好成本均较低时，网络零售平台倾向于和高质量供应商共享数据，且数据共享提高了高质量供

应商的利润；网络零售平台总是愿意与低质量供应商共享数据，上游低质量供应商和下游网络

零售平台的利润会同时增加。数据共享引致了最大幅度的质量创新，但高质量供应商的产品质

量创新程度低于低质量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创新程度。数据双重价值使得无论是单一渠道数据共

享，还是双渠道同时数据共享，总可以改善社会福利，高质量供应商和低质量供应商的同时数据

共享最大程度地提升了社会福利。收益共享契约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双重加价，实现纵向结构协调。

消费者数据作为价格歧视的价值特征是学术界重要的研究热点（Goldfarb 和 Tucker，2011；

Acquisti 等，2016）。企业获取消费者数据后，执行价格歧视成为利润获取的必然选择（Conitzer

等，2012）。Rhee 和 Thomadsen（2017）考虑质量异质企业的价格歧视策略，发现无论是高质量还是

低质量企业，将对重复购买的消费者提供低价。蒋传海等（2018）关注消费者多样性偏好和拥塞

效应下的歧视定价，发现歧视定价可能形成“囚徒困境”。Chung（2020）剖析了远视型和短视型消

费者对价格歧视的影响，指出企业针对远视型消费者更可能实施价格歧视。鉴于此，价格歧视的

福利效应也成为讨论的重点。Esteves 和 Cerqueira（2017）认为价格歧视增加了企业利润，但降低

了消费者剩余，社会福利下降。Li（2018）指出企业通过价格歧视改变竞争对手的定价行为，从而

改变社会福利。Amaldoss 和 He（2019）发现价格歧视是否能改善社会福利与消费者对价格歧视

关切程度有关。但上述研究考虑的是基于行为的价格歧视，本质上是三级价格歧视，即针对不同

类型消费者歧视定价。

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网络零售平台执行基于数据的一级价格歧视。Choe 等（2018）指出一

级价格歧视会对不同偏好消费者产生不同影响，企业是否利用数据值得商榷。Choudhary 等

（2005）得到完全歧视定价将加剧市场竞争，可能损害企业利润，但可以改善社会福利。李三希等

（2021）发现一级价格歧视提升了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但上述研究忽略了数据质量创新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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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王世强等（2020）考虑存在质量差异企业的歧视定价与质量创新行为，得到歧视定价引发的

过度竞争会导致产品质量下降。但就检索结果看，基于消费者数据关注质量创新和歧视定价双

重价值的研究仍显不足。而且，上述研究均是在水平市场结构中考虑消费者数据的应用。而网

络零售平台为实现基于数据的产品质量提升需要与上游供应商数据共享。下游网络零售平台需

要内生决定是否及如何进行数据共享，质量创新与歧视定价的内在互动机理有待挖掘。

一些学者在水平市场结构中引入第三方数据供应商。Chen 等（2001）指出数据供应商的数

据共享使得企业可以区分忠诚消费者和非忠诚消费者，进而实现数据供应商和企业的双赢。

Montes 等（2019）在存在水平差异的双寡头结构中考虑第三方数据供应商的数据共享，得到独家

共享还是同时共享取决于消费者对价格歧视的关切程度。然而，上述研究所涉及的第三方数据

供应商不参与市场竞争。但现实中的网络零售平台不仅是数据供应商，更直接参与市场竞争。

例如，京东与海尔共享消费者数据以提升海尔产品质量；同时，京东基于 PLUS 会员政策对消费

者实施价格歧视。Abhishek 等（2015）、Tan 和 Carrillo（2017）将诸如京东自营、苏宁易购等类似的

市场结构定义为经营型结构，即下游网络零售平台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产品，而上游供应商收

取批发价格。但上述研究忽略了基于数据的质量创新和价格歧视。在考虑消费者数据的前提

下，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网络零售平台基于双重加价的纵向关系仍不明确，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方

式实现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网络零售平台间的协调也需要关注。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改进：第一，考虑基于消费者数据的一级价格歧

视。既有文献多考虑基于行为的价格歧视，实际上是三级价格歧视。然而，网络零售平台基于大

数据技术可以精准感知消费者偏好，推动一级价格歧视成为现实。第二，基于消费者数据的双重

价值，挖掘质量创新和一级价格歧视的内在联系。当消费者数据可以同时被用于质量创新和价

格歧视时，企业的定价行为和质量创新行为将发生改变，形成与既有研究不同的逻辑。第三，在

由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网络零售平台构成的纵向结构中分析数据共享策略，解析收益共享契约是

否及如何实现纵向结构协调。第四，纳入上游供应商的垂直质量差异，解析供应商如何基于消费

者数据内生决定质量创新水平，形成纵向结构下的内生决定数据共享策略及其社会福利效应。

二、模型设计与基本假设

MH ML RH

RL MH RH

qH βqH

ML RL

qL βqL qH > qL β > 1

x x ∈ [0,1]

x

考虑单位长度线性市场中是有两个上游供应商（ 和 ）和两个下游网络零售平台（ 和

）构成的纵向结构。其中，供应商 和网络零售平台 构成的纵向结构位于线性市场 0 处，生

产并销售高质量产品，非数据共享下产品质量为 ，数据共享下产品质量为 （高质量渠道）；供

应商 和网络零售平台 构成的纵向结构位于线性市场 1 处，生产并销售低质量产品，非数据共

享下产品质量为 ，数据共享下产品质量为 （低质量渠道），且 ， 。因此，形成链与链

竞争的博弈框架。上游供应商借助下游网络零售平台为均匀分布在市场中总量为 1 的消费者提

供产品，消费者偏好类型 以其位置来表示， ，消费者在高质量渠道或低质量渠道购买且

只购买一单位产品。因此，消费者 的效用为：

ui (x) =
{
ηqH − pH (x)− tx i = H
ηqL− pL (x)− t (1− x) i = L （1）

η = 1，β qH qL η = 1

x pH(x) = pH pL(x) = pL

βqH βqL η = β

pH(x) pL(x) x

其中， 。非数据共享下，消费者只能享受初始产品质量 （ ），即 ；下游网络零售平台

只能统一定价，产品价格与消费者偏好 无关，即式（1）中存在 ， ，此时消费者数

据不具有经济价值。数据共享情形下，消费者享受提升后的产品质量 （ ），即 ；下游网络

零售平台可以歧视定价， 和 与消费者偏好 有关，数据双重价值得以实现。偏好类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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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tx t(1− x)的消费者在高质量渠道或低质量渠道购买时，需要承担与其偏好不符的成本 及 。

(ηqH)2
/

2 (ηqL)
2
/

2

wi

pi(x)

关于上游供应商的生产成本，本文采用 Jinji 和 Toshimitsu（2004）的设定，假设无论是高质量

供应商还是低质量供应商，固定成本均为 0；但边际成本存在差异，高质量产品和低质量产品的

单位生产成本分别为 和 ，表明上游供应商产品质量越高，边际成本越大。上游供

应商面向下游网络零售平台制定批发价格 ，下游网络零售平台直接面向消费者制定产品零售

价格 。基于此，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网络零售平台的利润分别为：

πMH =
w dH

0

[
wH − (ηqH)2

/
2
]
dx，πML =

w 1

dH

[
wL− (ηqL)

2
/

2
]
dx （2）

πRH =
w dH

0

[
pH (x)−wH

]
dx，πRL =

w 1

dH

[
pL (x)−wL

]
dx （3）

dH 1−dH

UU

RH MH DU

RL ML UD RH MH

RL ML DD

qH qL t 0.1548 < qL < 0.2745 K1 < qH < 1 K2 < t < K3

其中， 为购买高质量产品的消费者份额， 为购买低质量产品的消费者份额。本文考虑四种

市场情形：①无论是高质量渠道还是低质量渠道，都不进行数据共享（以上标 表示）；②高质

量渠道的网络零售平台 与供应商 数据共享（以上标 表示）；③低质量渠道的网络零售平

台 与供应商 数据共享（以上标 表示）；④高质量渠道的网络零售平台 与供应商 及低

质量渠道的网络零售平台 与供应商 都数据共享（以上标 表示）。为实现上述四种市场均

衡，产品质量 、 和消费者偏好成本 需满足： ， 且 。①

进一步，社会福利函数为：

S W =
w dH

0

[
ηqH − (ηqH)2

/
2− tx

]
dx+

w 1

dH

[
ηqL− (ηqL)

2
/

2− t (1− x)
]
dx （4）

wi

pi RH

RL β

wi

pi(x) p−i

非数据共享的博弈时序为：第一，上游两家供应商同时决定批发价格 ；第二，下游两家网络

零售平台同时决定统一价格 ；第三，消费者进行购买决策，即决定在网络零售平台 还是网络

零售平台 购买。数据共享的博弈时序为：第一，上游供应商决定质量提升水平 ；第二，上游两

家供应商同时决定批发价格 ；第三，数据共享网络零售平台和非数据共享网络零售平台决定歧

视价格 和统一定价 ；第四，消费者进行购买决策。

三、不同数据共享情形下的市场均衡

（一）非数据共享情形下的市场均衡（UU）

xUU

在非数据共享情形下形成的纵向市场竞争结构中，购买高质量产品和低质量产品的无差异

消费者偏好为 。基于式（1）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得到无差异消费者为：

xUU =
t− pUU

H + pUU
L +qH −qL

2t
（5）

dUU
H = xUU dUU

L = 1− xUU此时，高质量产品市场份额为 ，低质量产品市场份额为 。逆向归纳法求

得上游供应商的批发价格决策及下游网络零售平台的零售价格决策分别为：

wUU
H =

18t+2qH (1+qH)− (2−qL)qL

6
，wUU

L =
18t− (2−qH)qH +2qL (1+qL)

6
（6）

pUU
H =

qH (8+5qH)−4qL (2−qL)+72t
18

，pUU
L =

72t−4qH (2−qH)+qL (8+5qL)
1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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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 1−

√
28qL −14q2

L −4
5

K2 =
1−2qL +q2

L

10
K3 =

2qH −q2
H +2qL −q2

L

18

0.2745 < qL < 1 qL < qH < 1 (1−2qL +q2
L)/10 < t < (2qH −q2

H +2qL −q2
L)/18

① ， ， ，为四种情形约束条件的交集。在取交集过程中，存在额外的一

组参数范围，即 ， 且 ，但此范围下均衡比较结果不存在，故舍弃该组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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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社会福利为：

S WUU =
17(qH −qL)

2(2−qH −qL)
2−324t2+324t

[
(2−qH)qH + (2−qL)qL

]
1296t

（8）

wUU
H > wUU

L

pUU
H > pUU

L qH

qL t

命题 1：（a）高质量产品批发价格高于低质量产品批发价格，即 ；（b）高质量产品零

售价格高于低质量产品零售价格，即 ；（c）社会福利随质量参数 的增加而增加，随质量

参数 的增加而具有不确定性，①随偏好成本参数 的增加而降低。②

qH
2/2 > qL

2/2

wUU
H −wUU

L = (qH −qL) (4+qH +qL)/6 > 0 pUU
H − pUU

L =

(qH −qL) (16+qH +qL)/18 > 0

qH qH

∂dH/∂qH = (1−qH)/ (18t) > 0

tx t(1− x)

qH qL

qL

t

由于高质量供应商的边际生产成本较高（ ）导致其需要制定较高的批发价格

[ ]。较高的批发价格将会引致较高的零售价格 [
]。直觉而言，产品质量的提高增加了社会福利。然而，命题 1（c）给出

了 不 同 的 结 果 。 对 高 质 量 参 数 而 言 ， 随 着 的 增 加 ， 高 质 量 产 品 的 市 场 份 额 增 加

[ ]，一方面，质量提升赋予社会福利正效应；另一方面，质量提升加剧了

高质量产品和低质量产品市场份额的不均等，消费者偏好成本增加[ 和 ]。但是，质量提

升的正效应高于偏好成本增加的负效应，社会福利提高。与 的影响不同， 增加提高了低质量

渠道的产品质量水平，且同时削弱了市场份额的不均等，对改善社会福利有利。但低质量产品市

场份额的增加压缩了高质量产品的市场份额，对社会福利反而不利。因此， 的增加可能会损害

社会福利。由式（4）可知，消费者偏好成本对社会福利产生了负影响， 的增加将损害社会福利。

（二）高质量渠道网络零售平台数据共享情形下的市场均衡（DU）

RH MH

ML RL

pDU
H (x) = t+ pDU

L −qL−2tx+βqH

t+ pDU
L −qL−2tx+βqH = wH

当高质量渠道的网络零售平台 与供应商 数据共享时，不仅可以实现产品质量提高，也

可以歧视定价。而低质量供应商 生产初始质量产品，网络零售平台 统一定价。对高质量网

络零售平台而言，其定价策略是保证消费者的效用等于在低质量网络零售平台处获得的效用，

即 。而且，高质量网络零售平台需要在每一个消费者处获得的利润

均不小于 0。通过求解 ，无差异消费者为：

xDU =
t+ pDU

L −qL−wDU
H +βqH

2t
（9）

对低质量渠道的网络零售平台而言，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一阶和二阶条件，统一定价为：

pDU
L =

t+wDU
H +wDU

L +qL−βqH

2
（10）

高质量渠道的网络零售平台的价格歧视决策为：

pDU
H (x) =

3t−4tx−qL+wDU
H +wDU

L +βqH

2
（11）

考虑第二阶段供应商的批发价格决策，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和二阶条件，得到：

wDU
H =

14t−qL (2−qL)+2βqH (1+βqH)
6

，wDU
L =

10t+2qL (1+qL)−βqH (2−βqH)
6

（12）

考虑第一阶段高质量供应商基于消费者数据进行的产品质量创新，得到：

βDU
H =

1
qH

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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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WUU
∂qH

=
(1−qH )

[
17(qH −qL) (2−qH −qL)+162t

]
324t

> 0 ∂S WUU
∂qL

=
(1−qL)

[
162t−17(qH −qL) (2−qH −qL)

]
324t

① ， 大于 0 或小于 0。

∂S WUU
∂t = − 324t2+17(qH−qL)2(2−qH−qL)2

1296t2
< 0② 。

β =
qH ±

√
qH

2 −2qH
2qL +qH

2qL
2 +14tqH

2

qH
2③ 求解高质量供应商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存在额外两组解 ，但此两组解不符合利润最大化的

条件，故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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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对应的社会福利为：

S WDU =
11(qL−1)4

+4t
[
41+31(2−qL)qL

]−148t2

576t
（14）

βDU
H = 1/qH引理 1：高质量渠道数据共享时，基于消费者数据的产品质量提升水平为 。

πDU
MH
> πUU

MH
πDU

RH
> πUU

RH

πDU
MH
> πUU

MH

πDU
RH
> πUU

RH

为实现高质量渠道的数据共享，需满足 且 。比较高质量供应商的利润变

化，得到 恒成立，即数据共享实现了供应商的利润增加。①因此，数据共享能否实施取决

于 是否成立。②当且仅当相关参数满足式（15）时，数据共享可以被实施。 条件1：qL ∈ (0.1908,0.2745] ,qH ∈ (K1,K4)  且t ∈ (K2,K3)
条件2：qL ∈ (0.1908,0.2745] ,qH ∈ (K4,K5)且t ∈ (K2,K6)

③

（15）

qL = 0.25

qH

t

πDU
MH
> πUU

MH
πDU

RH
> πUU

RH

qH t

为更加清楚地观察式（15）中高质量渠道

数据共享的实施条件，本文通过数值模拟进

行分析，令 ，得到图 1。如图 1 所示，仅

高质量渠道数据共享时（DU 结构），可行的参

数范围为 O-P-Q。当且仅当质量参数 及偏

好成本参数 在灰色区域内时，高质量渠道的

供 应 商 和 网 络 零 售 平 台 的 利 润 同 时 增 加

（ 且 ） ， 数 据 共 享 可 以 被 实

施；当质量参数 及偏好成本参数 在点状区

πDU
MH
> πUU

MH
πDU

RH
< πUU

RH
域内时，数据共享增加了供应商利润，但降低了网络零售平台利润（ 且 ）。

进一步比较数据共享前后低质量渠道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网络零售平台的利润，得到：

πDU
ML
−πUU

ML
< 0，πDU

RL
−πUU

RL
< 0④ （16）

qL qH t命题 2：（a）当质量参数 较高，质量参数 及消费者偏好成本参数 均较低时，数据共享对高

质量渠道有利；（b）高质量渠道的数据共享降低了低质量渠道的利润。

对上游供应商而言，数据共享提升了高质量渠道的产品质量，尽管生产成本上升，但质量提

升正效应明显，上游供应商倾向于数据共享。对下游网络零售平台而言，是否数据共享取决于价

格歧视的影响。数据共享从三个方面影响下游网络零售平台的利润。第一，数据共享提升了高

质量渠道下游网络零售平台的产品质量，市场份额增加，需求效应对利润提升产生正向影响；⑤

第二，数据共享提升了高质量渠道上游供应商的生产成本，批发价格可能上升，批发价格效应对

利润提升具有不确定性；⑥第三，数据共享有利于下游网络零售平台歧视定价，但可能导致高质

 

1.0000.62170.56980.3481

0.0563

0.1457
K6

K3

K2

Q

P

qH

t

πRH >DU πRHUU

qL = 0.25图 1    不同参数范围内的数据共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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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DU
MH
−πUU

MH
=

3
[
(1−qL)2 +14t

]2 −2
[
(2−qH )qH − (2−qL)qL +18t

]2
432t

> 0① 。

πDU
RH
=

[
(1−qL)2 +14t

]2
576t

πUU
RH
=

[
18t−qL(2−qL)2 +qH (2−qH )

]2
648t

② ， 。

K4 = 1−
√

2
239

√
88−54

√
2+
(
7+12

√
2
)
(2−qL)qL K5 =

5−
√

70−45
√

2(1−qL)

5

K6 =
21+18

√
2−
(
24+14

√
2
)
(2−qH )qH +

(
3−4

√
2
)
(2−qL)qL

138

③ ， ，

。

πUU
ML
=

[
(2−qL)qL − (2−qH )qH +18t

]2
216t

πDU
ML
=

[
10t− (1−qL)2

]2
144t

πUU
RL
=

[
(2−qL)qL − (2−qH )qH +18t

]2
648t

πDU
RL
=

[
10t− (1−qL)2

]2
288t

④ ， ， ， 。

dDU
H −dUU

H =
3−2(2−qH )qH − (2−qL)qL +6t

72t
> 0⑤ 。

wDU
H −wUU

H =
3−2t− (1+qH )qH

3
> 0
{
条件1：qL ∈ (0.1553,0.2745] ,qH ∈ (K1,K7) t ∈ (K2,K3)
条件2：qL ∈ (0.1553,0.2745] ,qH ∈ (K7,K8) t ∈ (K2,K9) K7 =

√
697−64qL +32qL

2 −11
16

K8 =

√
41+8qL −4qL

2 −
√

5

2
√

5
K9 =

2−qH −qH
2

2

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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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U
H pDU

H (x)

量渠道的平均销售价格下降，歧视价格效应对利润提升具有不确定性。①如式（17）所示，数据共

享是否提升下游网络零售平台利润取决于批发价格 和歧视定价 。

πDU
RH
−πUU

RH
=
[
pDU

H (x)− pUU
H

]
dDU

H︸                ︷︷                ︸
歧视价格效应⊗

+
[
wUU

H −wDU
H

]
dUU

H︸             ︷︷             ︸
批发价格效应⊗

+
[
pUU

H −wDU
H

] [
dDU

H −dUU
H

]︸                      ︷︷                      ︸
需求效应+

（17）

qL

∂
(
dDU

H −dUU
H

)/
∂qL = −(1−qL)/ (36t) < 0

qL

qH t qH

qH

t

∂dDU
H /∂t = −(1−qL)

2
/

(24t2) < 0

t

当参数 较低，低于 0.1908 时，在低质量渠道处购买的消费者可以享受较低的零售价格，导

致购买高质量产品的消费者份额增加程度有限[ ]，需求效应

的正向影响有限，数据共享反而对网络零售平台不利。当参数 较高，高于 0.190 8 时，需求效应

的正影响提升，网络零售平台是否数据共享取决于 和 。当参数 较高时，第一，数据共享使得

产品质量提升幅度有限，需求效应对网络零售平台利润提升的贡献较低；第二，数据共享导致消

费者效用被网络零售平台全部剥夺，在质量提升幅度有限的前提下，消费者更关注价格歧视的

负面效应，高质量网络零售平台的平均价格下降，价格歧视效应对网络零售平台利润产生负向

影响；第三，在质量提升幅度有限的前提下，供应商生产成本提升程度有限，其没有动机增加批

发价格，有利于网络零售平台实施数据共享。因此，当参数 较高时，高质量渠道的数据共享不

能被实施。当消费者偏好成本 较高时，消费者购买产品成本较高，而数据共享引致的价格歧视

将进一步增加消费者购买成本，消费者购买动机下降，市场份额减少[ ]，

整体利润下降。因此，当参数 较高时，数据共享对高质量渠道的网络零售平台不利。

命题 2（b）表明，高质量渠道内部的数据共享对与其竞争的低质量渠道产生负向影响。当高

质量渠道可以从数据共享中获利时，必然对低质量渠道产生负向影响。有意思的是，即使数据共

享恶化了高质量渠道整体利润，低质量渠道也没有从数据共享中得到正向溢出效应。对于低质

量渠道的上游供应商，数据共享导致其批发价格和市场份额同时下降，最终对上游供应商的利

润获取产生负向影响。②对于低质量渠道的下游网络零售平台，尽管批发价格下降，但其需要降

低零售价格以应对价格歧视的负向影响，利润随之下降。③

进一步考虑数据共享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比较式（8）和式（14），得到：

∆S W = S WDU −S WUU =

{
9{11(qL−1)4

+4t
[
41+31(2−qL)qL

]−148t2}+4{324t2−
17(qH −qL)

2(2−qH −qL)
2−324t

[
(2−qH)qH + (2−qL)qL

]}
}

5184t
> 0 （18）

命题 3：高质量渠道的数据共享总是可以提升社会福利。

βqH (βqH)2/2 tx

t(1− x)

上游供应商通过数据共享获得消费者偏好信息有利于推动产品质量提升，进而改善社会福

利。然而，数据共享引致下游网络零售平台的歧视定价可能会恶化社会福利。当同时考虑质量

提升和价格歧视时，命题 3 表明数据共享改善了社会福利。但数据共享对社会福利的改善并不

如此简单，取决于高质量渠道和低质量渠道的福利水平。对于高质量渠道，取决于数据共享引致

的质量创新效应（ ）、成本增加效应[ ]以及需求再分配效应（ ）。对于低质量渠道，由于

产品质量和产品生产成本不发生改变，主要取决于需求再分配效应[ ]，如式（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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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U
H − pUU

H =
51−78t−4qH (8+5qH )+ (2−qL)qL

72
> 0
{
条件1：qL ∈ (0.1565,0.2745] ,qH ∈ (K1,K10) t ∈ (K2,K3)
条件2：qL ∈ (0.1565,0.2745] ,qH ∈ (K10,K11) t ∈ (K2,K12)

K10 =

√
2
√

5456−470qL +235qL
2 −61

47
K11 =

√
70+22qL −11qL

2 −4

2
√

5
K12 =

51−32qH −20qH
2 +2qL −qL

2

78

①  对 应 的 参 数 为 ，

， ， 。(
πDU

MH
+πDU

RH

)
−
(
πUU

MH
+πUU

RH

)
dDU

L −dUU
L = − 3−2(2−qH )qH − (2−qL)qL +6t

72t
< 0

wDU
ML
−wUU

ML
=
−8t− (1−qH )2

6
< 0

②  可 能 小 于 0 。 考 虑 低 质 量 渠 道 的 份 额 ， 有 。

。

pDU
ML
− pUU

ML
=

8(2−qH )qH + (2−qL)qL −54t−9
36

< 0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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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W = (βqH −qH)dDU
H︸          ︷︷          ︸

质量创新效应+

+
[
qH

2/2− (βqH)2/2
]
dDU

H︸                     ︷︷                     ︸
成本增加效应−

+
(
dDU

H −dUU
H

)︸       ︷︷       ︸
+

(qH −qL) (2−qH −qL)/2︸                        ︷︷                        ︸
+

+ t
(
1−dDU

H −dUU
H

)︸             ︷︷             ︸
−

︸                                                                  ︷︷                                                                  ︸
需求再分配效应+/−

（19）

qH t

显而易见，质量创新效应为正，成本增加效应为负，且质量创新效应的正向作用大于成本增

加效应的负向作用，有利于社会福利提升。然而，需求再分配效应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变得复杂。

当 较低时，需求再分配效应的正向影响较低，对社会福利改善的促进作用较低；而 较高时，需

求再分配的负向影响较大，对改善社会福利不利。综合考虑质量创新效应、成本增加效应以及需

求再分配效应，数据共享总是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改善。

（三）低质量渠道网络零售平台数据共享情形下的市场均衡（UD）

RL ML

MH RH

本部分考虑仅有低质量渠道的网络零售平台 与其对应的供应商 数据共享，实现消费者

数据的双重价值；而高质量供应商 生产初始质量产品，网络零售平台 统一定价。与第（二）

部分的求解过程类似，此时，高质量渠道网络零售平台的统一定价决策为：

pUD
H =

t+wUD
H +wUD

L +qH −βqL

2
（20）

低质量渠道的网络零售平台的价格歧视决策为：

pUD
L (x) =

4tx− t−qH +βqL+wUD
H +wUD

L

2
（21）

基于式（20）和式（21）的均衡价格，得到上游供应商的批发价格决策：

wUD
H =

10t−βqL (2−βqL)+2qH (1+qH)
6

，wUD
L =

14t+2βqL (1+βqL)−qH (2−qH)
6

（22）

进一步可以得到低质量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创新水平及社会福利水平，分别为：

βUD
L =

1
qL

，①S WUD =
11(qH −1)4

+4t
[
41+31(2−qH)qH

]−148t2

576t
（23）

比较低质量渠道数据共享对各参与主体利润的影响，得到：

πUD
ML
−πUU

ML
> 0，πUD

RL
−πUU

RL
> 0，πUD

MH
−πUU

MH
< 0，πUD

RH
−πUU

RH
< 0 （24）

考虑数据共享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比较式（8）和式（23），得到：

S WUD−S WUU > 0 （25）
βUD

L = 1/qL引理 2：低质量渠道数据共享的最优产品质量提升水平为 。

命题 4：（a）低质量渠道数据共享实现了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网络零售平台利润的同时增加；

（b）低质量渠道数据共享降低了高质量渠道利润；（c）低质量渠道数据共享可以提升社会福利。

βUD
L > β

DU
H

βUD
L ×qL > qH

比较引理 1 与引理 2，低质量渠道的数据共享总是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产品质量提升，即

； 且 低 质 量 渠 道 的 数 据 共 享 引 致 其 产 品 质 量 反 而 高 于 高 质 量 渠 道 的 产 品 质 量 ， 即

。引理 1 和引理 2 表明，基于消费者数据的质量提升可能是低质量渠道实现弯道超

车的重要举措，对推动其市场竞争优势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对低质量渠道的供应商而言，由于产品质量实现了极大程度的提高，导致其可以制定较高

的批发价格，同时，在低质量渠道处购买的消费者份额增加，数据共享总是可以提升供应商的利

侯泽敏、綦    勇：网络平台共享消费者数据的策略选择及福利分析

β =
qL ±

√
qL

2 −2qL
2qH +qH

2qL
2 +14tqH

2

qL
2① 在求解上游低质量供应商质量创新水平时，存在额外两组解 ，但此两组解不符合利润最大化

的条件，故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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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①对低质量渠道的网络零售平台而言，与命题 2（a）类似，数据共享对网络零售平台的影响取

决于需求效应、价格歧视效应和批发价格效应。但与高质量渠道的数据共享不同，当低质量渠道

执行数据共享时，需求效应对网络零售平台利润提升产生正向影响；价格歧视效应对网络零售

平台利润提升产生正向影响；批发价格效应对网络零售平台利润提升产生负向影响。②需求效应

和价格歧视效应的正向影响大于批发价格效应的负向影响，数据共享对网络零售平台有利。命

题 4（b）和命题 2（b）一致，低质量渠道数据共享引致的利润增加是以竞争渠道的利润下降为代

价。命题 4（c）和命题 3 一致，数据共享总可以提升社会福利。

对比高质量渠道数据共享和低质量渠道数据共享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得到：

S WUD−S WDU =
(qH −qL) (2−qH −qL)×

{
11
[
2− (2−qH)qH − (2−qL)qL

]−124t
}

576t
（26）

qH qL t S WUD > S WDU当且仅当质量参数 、 及消费者偏好成本参数 满足式（27）时，存在 ，也就是

高质量渠道的数据共享将形成更大程度的社会福利改善。{
条件1：qL ∈ (0.1734,0.2745] ,qH ∈ (K1,K13)且t ∈ (K2,K3)
条件2：qL ∈ (0.1734,0.2745] ,qH ∈ (K13,K14)且t ∈ (K2,K15)

③

（27）

命题 5：高质量渠道数据共享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水平可能高于低质量渠道。

t

qL

qH K14

正如命题 3 所讨论，数据共享通过质量创新效应、成本增加效应和需求再分配效应实现社

会福利的提升。条件 1 和条件 2 表明消费者偏好成本参数 较低时，无论是高质量渠道数据共享，

还是低质量渠道数据共享，引致的需求再分配效应都较低。基于此，数据共享对社会福利的改善

需要着重考虑质量创新效应。当质量参数 较高，大于 0.1734 时，低质量渠道数据共享对产品质

量创新的提升程度有限，质量创新效应较低；而由于质量参数 较小，小于 ，高质量渠道的数

据共享实现了较大程度的产品质量创新，质量创新效应较高。基于此，当相关参数满足式（27）的

条件时，高质量渠道数据共享对提升社会福利更有利。

（四）不同产品质量渠道网络零售平台同时数据共享情形下的市场均衡（DD）

βDD
H βDD

L

x

pDD
H (x) = wDD

L + t (1− x)+βDD
H ×qH −βDD

L ×qL

pDD
L (x) = wDD

H + tx−βDD
H ×qH +β

DD
L ×qL wDD

L + t (1− x)−βDD
L ×qL =

wDD
H + tx−βDD

H ×qH

当高质量渠道和低质量渠道同时数据共享时，竞争渠道的产品质量同时提升，且同时实施

价格歧视。假设高质量渠道质量提升水平为 ，低质量渠道质量提升水平为 。下游网络零售

平台根据竞争对手成本函数确定其零售价格。因此，针对偏好类型为 的消费者，高质量渠道的

网络零售平台定价需要满足条件 ，而低质量渠道的网络

零售平台的价格需要满足条件 。因此，求解

，得到无差异消费者为：

xDD =
t−wDD

H +wDD
L +qHβ

DD
H −qLβ

DD
L

2t
（28）

考虑第二阶段上游供应商的批发价格决策，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及二阶条件得到：

wDD
H =

6t+2qHβ
DD
H

(
1+qHβ

DD
H

)−qLβ
DD
L

(
2−qLβ

DD
L

)
6

，wDD
L =

6t−qHβ
DD
H

(
2−qHβ

DD
H

)
+2qLβ

DD
L

(
1+qLβ

DD
L

)
6

（29）
βDD

H βDD
L考虑高质量供应商和低质量供应商基于消费者数据的产品质量创新 和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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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D
ML
−wUU

ML
=

2−2t−qL (1−qL)
3

> 0 dUD
L −dUU

L =
3+6t−qH (2−qH )−2qL (2−ql)

72t
> 0① ， 。

pUD
L − pUU

L =
51−78t+2qH (2−qH )−4qL (8+5qL)

72
> 0② 。

K13 = 1−
√
−37+322qL −161qL

2

161
K14 = 1−

√
7
55

√
1−2qL +qL

2 K15 =
22−22qH +11qH

2 −22qL +11qL
2

124
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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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DD
H =

1
qH

，βDD
L =

1
qL

①

（30）

此时，对应的社会福利为：

S WDD =
2− t

4
（31）

比较竞争渠道同时数据共享（DD）与竞争渠道非数据共享（UU）下的社会福利，得到：

S WDD−S WUU > 0 （32）
βDD

H = 1/qH β
DD
L = 1/qL引理 3：竞争渠道同时数据共享时，最优的质量提升水平为 ， 。

命题 6：高质量渠道与低质量渠道的同时数据共享将实现社会福利的改善。

命题 3、命题 4 和命题 6 表明无论是单一渠道还是双渠道数据共享都会实现社会福利改善。

当双渠道数据共享时，一方面，数据共享实现产品质量的极大程度提升，质量创新效应最高；另

一方面，数据共享引致市场上只存在一种质量的产品，高质量和低质量渠道均分市场，市场失衡

情况得到最大程度改善，需求再分配效应对社会福利改善的正效应最高。质量创新效应和需求

再分配效应的正向影响将抵消成本增加效应的负向影响，社会福利提升。

Encaoua 和 Hollander（2007）同样纳入了质量创新和完全价格歧视，但本文与其有所不同。第

一，Encaoua 和 Hollander（2007）仅考虑质量差异，本文在质量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水平差

异。此时，在由质量差异和水平差异构成的框架中，本文一级价格歧视是针对消费者水平偏好形

成的定价决策，而非针对消费者质量偏好形成的定价决策。第二，Encaoua 和 Hollander（2007）构

建的是由两个零售商形成的水平竞争结构，本文则在由上游两个供应商和下游两个网络零售平

台形成的纵向结构中考虑质量创新和一级价格歧视。纵向结构形成的双重加价使得数据共享策

略更为复杂。第三，尽管 Encaoua 和 Hollander（2007）同时纳入了质量创新和一级价格歧视，但其

质量创新与消费者数据无关。相反地，本文考虑的是数据双重价值，即当且仅当基于数据的质量

创新可以被实施时，基于数据的价格歧视可以被实施。

四、网络零售平台数据共享策略选择、协调及社会福利分析

（一）网络零售平台的数据共享策略选择

当考虑数据共享策略选择时，不仅需要考虑数据共享对网络零售平台的影响，更需要关注

数据共享对供应商的影响。因此，本文考虑数据共享对渠道总利润的影响，当渠道总利润提升

时，数据共享可以被实施。②构建基于不同数据共享组合的支付矩阵，如图 2 所示。
 

低质量渠道

非共享 共享

高质量渠道
非共享

共享

(πH   
, πL       

)UU UU

(πH 
, πL      

)DU DU

(πH   
, πL      

)UD UD

(πH 
, πL      

)DD DD

 
图 2    四种数据共享组合的支付矩阵

 

πDD
L −πDU

L > 0 πUD
L −πUU

L > 0

πDD
H −πUD

H > 0 πDU
H −πUU

H > 0

对低质量渠道而言，存在 和 ，数据共享是低质量渠道的严格占优策

略。对高质量渠道而言，当满足式（33）时，存在 和 。 条件1：qL ∈ (0.1672,0.2745] ,qH ∈ (K1,K16)且t ∈ (K2,K3)
条件2：qL ∈ (0.1672,0.2745] ,qH ∈ (K16,K17)且t ∈ (K2,K18)

③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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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DD
H βDD

L① 同样存在额外几组 和 的解，但不符合利润最大化的约束条件，故舍去。

② 当数据共享引致渠道整体利润增加时，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网络零售平台可以通过制定数据共享协议实现各自利润的同时增加。

K16 = 1− 1
5

√
7−9

√
3
7

√
1+qL (2−qL) K17 =

10−
(√

70−
√

30
)
(1−qL)

10
K18 =

(
5+
√

21
)
(1−qH )2

8
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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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 qH t

(D,D) (U,D)

命题 7：当质量参数 较高， 较低，偏好成本参数 较低时，市场均衡为竞争渠道同时执行数

据共享，即 结构；否则，只有低质量渠道进行数据共享，即 结构。

qL = 0.2令 ，命题 7 的结论如图 3所示。在

与高质量渠道竞争的过程中，由于低质量渠

道的产品质量较低，其竞争优势较弱。基于

此，低质量渠道数据共享不仅实现了产品质

量提升，也可以通过价格歧视攫取高额利润，

因 此 ， 数 据 共 享 对 低 质 量 渠 道 总 是 有 利 的 。

当低质量渠道执行数据共享时，高质量渠道

qH qL t qH

qH <
(
βDD

L qL

)
qH

2/2 <
(
βDD

L qL

)2/2 qH > K1

qH

βDD
H qH = β

DD
L qL

是否数据共享取决于质量参数 、 和偏好成本参数 。当质量参数 较低时，若高质量渠道不进

行数据共享，第一，从产品质量维度出发，高质量渠道的质量优势不再存在[ ]；第二，高

质量渠道的成本优势反而提升[ ]，但由于 ，高质量渠道的成本优势并不明

显；第三，从定价行为出发，由于高质量渠道只能执行统一定价，高质量渠道的利润下降。基于

此，高质量渠道的最优决策是数据共享。相反，当质量参数 较高时，若高质量渠道数据共享，由

于 ，市场竞争加剧，数据共享对高质量渠道反而不利。

（二）基于收益共享契约的纵向结构协调

在由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网络零售平台形成的纵向分离结构中，双重加价使纵向供应链整体

利润无法达到最优，造成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Cachon 和 Lariviere（2005）、应珊珊和蒋传海

（2018）认为收益共享契约可以克服双重加价问题。

c

pUD,c
H −qH +2tx− t+βUD,c

L qL =
(
βUD,c

L qL

)2/2

命题 7 表明，低质量渠道总是数据共享，高质量渠道是否数据共享是有条件的，即 UD 结构

和 DD 结构。基于此，首先考虑 UD 结构下收益共享契约如何解决双重加价问题，进一步考虑

DD 结构下收益共享契约如何解决双重加价问题。①参照 Cachon 和 Lariviere（2005），以 UD 结构

高质量和低质量供应商同时实施收益共享契约为例，双渠道收益共享契约的目标是纵向一体化

利润最大化，以上标“ ”表示双渠道同时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市场均衡。与前述求解过程类似，求

解 ，无差异消费者为：

xUD,c =
2
(
t− pUD,c

H +qH −βUD,c
L qL

)
+
(
βUD,c

L qL

)2
4t

（34）

πUD,c
H =

r xUD,c

0

[
pUD,c

H −qH
2/2
]
dx πUD,c

L =
r 1

xUD,c

[
pUD,c

L (x)− (βUD,c
L qL

)2/2]dx

纵 向 结 构 一 体 化 情 形 下 ， 高 质 量 渠 道 和 低 质 量 渠 道 的 企 业 利 润 表 达 式 分 别 为 ：

和 。因此，对于高质量渠道，基于一体

化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和二阶条件，高质量渠道的统一零售价格为：

pUD,c
H =

2
(
t+qH −βUD,c

L qL

)
+
(
βUD,c

L qL

)2
+qH

2

4
（35）

低质量渠道中网络零售平台的价格歧视决策为：

pUD,c
L (x) =

4
(
2tx− t−qH +β

UD,c
L qL

)
+2
(
t+qH −βUD,c

L qL

)
+
(
βUD,c

L qL

)2
+qH

2

4
（36）

进一步考虑低质量渠道的产品质量创新，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一阶及二阶条件，得到：

βUD,c
L =

1
qL

（37）

 

10.76880.75440.5439

0.064

(D, D) (U, D)

K18
K3

t

qH

图 3    网络零售平台数据共享策略选择均衡

  2022 年第 1 期

① 正文中以 UD 结构下双渠道供应商的收益共享契约为例。限于篇幅，关于 UD 结构下低质量供应商以及 DD 结构下双渠道供应商收

益共享契约的均衡求解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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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37）代入式（35）和式（36）中，得到双渠道同时一体化下的价格分别为：

pUD,c
H =

2qH +qH
2−1+2t
4

，pUD,c
L (x) =

3−2qH +qH
2−2t+8tx

4
（38）

βUD′

L φUD′

L wUD′

L pUD
L (x)′

φUD′

H wUD′

H pUD′

H φUD′

L φUD′

H

考虑上游供应商的收益共享契约策略，以上标“’”表示。收益共享契约策略下，低质量供应

商的决策变量是 、 和 ，低质量网络零售平台的决策变量是 。高质量供应商的决策

变量是 和 ，高质量网络零售平台的决策变量是 。其中， 和 表示上游供应商的收

益共享率。因此，供应商和网络零售平台的利润分别为：

πUD′

MH
=

w xUD′

0

[(
1−φUD′

H

)
pUD′

H +wUD′

H − (qH)2
/

2
]
dx，πUD′

RH
=

w xUD′

0

[
φUD′

H pUD′

H −wUD′

H

]
dx （39）

πUD′

ML
=

w 1

xUD′

[(
1−φUD′

L

)
pUD

L (x) ′+wUD′

L −
(
βUD′

L qL

)2/2]dx，πUD′

RL
=

w 1

xUD′

[
φUD′

L pUD
L (x) ′−wUD′

L

]
dx

φUD′

H φUD′

L

βUD′

L wUD′

i

pUD
L (x)′ pUD′

H

φUD′

L

(
pUD′

H −qH +2tx− t+βqL

)
=wUD′

L

收益共享契约下的博弈时序为：第一，上游供应商决定收益共享率 和 ；第二，上游低

质量供应商决定质量提升水平 ；第三，上游两家供应商同时决定批发价格 ；第四，数据共

享网络零售平台和非数据共享网络零售平台决定歧视价格 和统一定价 ；第五，消费者

进行购买决策。与第（三）部分类似，求解 ，无差异消费者为：

xUD′ =
[
φUD′

L

(
t− pUD′

H +qH −βUD′

L qL

)
+wUD′

L

]/
2tφUD′

L （40）

对于高质量网络零售平台，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一阶和二阶条件，得到统一定价决策为：

pUD′

H =
[
φUD′

H φ
UD′

L

(
t+qH −βUD′

L qL

)
+φUD′

H wUD′

L +φ
UD′

L wUD′

H

]/
2φUD′

H φ
UD′

L （41）

低质量渠道的网络零售平台的价格歧视决策为：

pUD′

L (x) =
[
φUD′

H φ
UD′

L

(
4tx− t−qH +β

UD′

L qL

)
+φUD′

H wUD′

L +φ
UD′

L wUD′

H

]/
2φUD′

H φ
UD′

L （42）

pUD′

H

pUD′

L (x) pUD,c
H pUD,c

L (x) pUD′

L (x) = pUD,c
L (x) pUD′

H = pUD,c
H

∂πUD′

MH

/
∂wUD′

MH
= 0 βUD′

L = 1/qL

若 收 益 共 享 契 约 能 够 解 决 双 重 加 价 问 题 ， 则 收 益 共 享 契 约 决 策 下 的 最 优 零 售 价 格 、

与 一 体 化 决 策 下 的 最 优 零 售 价 格 、 一 致 ， 求 解 、 和

，得到当且仅当 ，形成上游供应商的批发价格决：

wUD′

MH
=
[
1−2qH +qH

2−2t+2
(
2qH +qH

2+2t−1
)
φUD′

H

]/
8

wUD′

ML
=
[
2qH −1−qH

2+2t+2
(
3−2qH +qH

2−2t
)
φUD′

H

]/ (
8φUD′

H

/
φUD′

L

) （43）

0 < φUD′

H < 1 0 < φUD′

L < 1

πUD′

ML
⩾ πUD

ML
πUD′

RL
⩾ πUD

RL
πUD′

MH
⩾ πUD

MH
πUD′

RH
⩾ πUD

RH
0 < φUD′

H < 1 0 < φUD′

L < 1

同时，收益共享契约策略下，供应商和网络零售平台的利润不低于 UD 结构分离决策情形下

的均衡（第三部分情形三的 UD 均衡）。即需要存在收益共享率 和 以实现

、 、 和 ，而 和 存在。

命题 8：UD 结构下，当双渠道供应商同时执行收益共享契约时，可以实现纵向结构协调。

命题 8 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UD 结构下，当只有低质量供应商执行收益共享契约时，由

于低质量渠道的目标是实现一体化利润最大化，其较高的竞争优势使得高质量网络零售平台的

零售价格下降；进一步地，导致基于此零售价格的低质量渠道的歧视性定价下降。①此时，当仅有

低质量供应商执行收益共享契约时，反而不能实现供应商和网络零售平台利润的同时增加。相

反地，当高质量供应商和低质量供应商同时实施收益共享契约时，同时实现一体化利润的追求

者将首先推动高质量网络零售平台制定较高的零售价格，进而推动低质量网络零售平台制定较

高的歧视性价格，此时，收益共享契约将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三）网络零售平台数据共享的社会福利分析

命题 7 给出了高质量渠道及低质量渠道数据共享的均衡，对比对应的社会福利，存在：

侯泽敏、綦    勇：网络平台共享消费者数据的策略选择及福利分析

① 本文也考虑了仅有低质量渠道的收益共享契约，得到此种收益共享契约不能实现纵向结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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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WDD−S WUD =
4t2−11(1−qH)4

+124t(1−qH)2

576t
> 0 （44）

命题 9：高质量渠道和低质量渠道同时执行数据共享实现了社会福利最高。

既有文献大多认为价格歧视可能损害社会福利，Chung（2020）指出与统一定价相比，价格歧

视降低了社会福利；Ikeda 和 Toshimitsu（2010）考察企业同时进行价格歧视和质量创新，得到社会

福利是否改善与消费者类型有关。基于此，对价格歧视进行外部规制是有必要的（王世强等，

2020；李三希等，2021）。而命题 3、命题 4、命题 6 表明，基于质量提升的价格歧视有利于社会福利

改善，即消费者数据需要实现双重价值。命题 9 进一步验证了基于一级价格歧视的市场竞争加

剧与社会福利的关系。当高质量渠道和低质量渠道同时基于消费者数据进行一级价格歧视时，

会加剧市场竞争，进而对社会福利的改善程度更大。更重要的是，本文考虑高质量渠道和低质量

渠道的数据共享不仅仅是执行价格歧视，更能实现产品质量的提升，将进一步推动社会福利改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下，越来越多的网络零售平台与其上游供应商共享消费者数据，不仅推动了

基于消费者数据的质量创新，也形成了基于消费者数据的一级价格歧视，产生了消费者数据的

双重价值。然而，数据双重价值改变了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网络零售平台的纵向竞争关系，对如何

执行数据共享提出了新要求。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当且仅当产品质量异质性较低且消费者

偏好成本较低时，高质量渠道的数据共享可以被实施；低质量渠道的数据共享对上游供应商和

下游网络零售平台都有利；低质量渠道的占优均衡是数据共享，高质量渠道是否数据共享取决

于质量参数及消费者偏好成本参数。第二，数据共享提升了产品质量，高质量渠道的质量创新水

平低于低质量渠道的质量创新水平。第三，收益共享契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上游供应商与

下游网络零售平台的双重加价问题，实现纵向结构协调。第四，当数据共享在导致价格歧视的同

时能引致产品质量创新，数据共享则有利于社会福利改善，且双渠道同时数据共享对社会福利

改善最有利。

本文基于消费者数据的双重价值属性考察了企业最优数据共享策略选择、纵向结构协调和

社会福利影响，得到了与既有研究完全不同的结论。现有文献普遍认为数据共享对提升企业利

润有利，但基于数据的价格歧视可能对社会福利不利（Chen 等，2001；Montes 等，2019）。本文结果

则表明，消费者数据的双重价值属性不仅改变了价格竞争的逻辑（统一定价−三级价格歧视−
一级价格歧视），也形成了基于消费者数据的质量创新，引致了质量创新效应、成本增加效应和需

求再分配效应，进而实现了社会福利改善。与此同时，通过收益共享契约可以增加上游供应商和

下游网络零售平台的利润，实现纵向结构协调，进而解决双重加价问题。

本文结论对数字经济时代下消费者数据的利用给出了理论支持。消费者数据的特殊性引

致当前的数据利用存在极大争议，尤其是基于消费者数据的价格歧视。2021 年 4 月 13 日，市场

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联合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对“大数据杀熟”和“信

息泄露”等问题进行严肃整治。实际上，“大数据杀熟”和“信息泄露”通过侵犯消费者利益、损害

市场竞争秩序实现互联网平台的扩张，此种数据滥用行为必须扼制。然而，当消费者数据利用是

以提升产品质量、创造经济价值为目标时，数据共享则需要提倡，这也是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的核心。基于此，政府在消费者数据利用监管过程中，需要细分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利用目

的，一方面，当互联网平台基于大数据挖掘、信息共享等技术提升服务水平或优化产品质量时，政

府部门需要放松监管条件，加快推动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另一方面，当数据利用仅仅是“大数据

杀熟”，而不创造任何正向利益时，政府部门需要给予严厉打击，并坚决根治。只有提高互联网领

域消费者数据利用的规范性，才能为实现我国高质量经济增长，推动数字经济建设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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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trategy Selection and Welfare of Consumer
Data Sharing of Online Platforms: Based on

the Dual Value of Data

Hou Zemin,  Qi Yo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00169, China)

Summar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s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asset of firms, consumer data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value. Based on the data, firms can mine consumer preference,
and then provide consumers with high-quality and personalized goods. In addition, however, big data-enabled
pric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existing consumers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mmon, which has become a key
concern in the field of platform economy. On the one hand, firms can use consumer data to set the first-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firms can use consumer data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oods, which
forms the dual value of consumer data. With this in mind, the ration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use of con-
sumer data need to b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 among upstream suppliers, downstream online platforms
and consumers, we build a vertical game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between price discriminat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caused by the data sharing within a vertical channel, and then to reveal the optimal data
sharing strategy and the effect on social welfar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wants to prove whether revenue-shar-
ing contracts make the vertical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n price dis-
crimination in the duopoly framework which states that price discrimination induces firms into the Prisoner’s
Dilemma, and then decreases social welfare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we find that the dual value of consumer
data may decrease the profits of online platforms, but it increases the profits when using revenue-sharing con-
tracts. Moreover, the dual value of consumer data also increases social welfare. In particular, this study shows
that: (1) When only the high-quality channel conducts the strategy of data sharing, data sharing is profitable
only if the quality difference and consumer preference costs are low. (2) When only the low-quality channel
conducts the strategy of data sharing, data sharing always increases the profits of upstream suppliers and
downstream online platforms. (3) The dual value characteristic of consumer data makes it possible to improve
social welfare no matter in single-channel data sharing or dual-channel data sharing. Moreover, the best for so-
cial welfare is dual-channel data sharing simultaneously.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pstream suppliers and
downstream online platforms can be coordinated when using revenue-sharing contract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may b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it deepens the
analysis of the first-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consumer data. Second, it explores the internal rela-
tionship between quality innovation and price discrimination. Third, it analyzes the strategy of data sharing in
the vertical structure,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revenue-sharing contracts in achieving vertical
structure coordination. Fourth, it introduces the vertical quality difference of upstream suppliers.

Key words:  data sharing； quality innovation effect； first-degree price discrimination； revenue-sharing

contracts； social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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